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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轨道交通轨道橡胶减振器

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轨道橡胶减振器(以下简称减振器)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

包装、运输和贮存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轨道橡胶减振器的生产和检验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    GB/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

    GB/T 1348 球墨铸铁件

    GB/T 2828. 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I部分:按接收质量限(AQL)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

    GB/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(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)

    GB/T 3512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 热空气加速老化和耐热试验

    GB/T 7762 硫化橡胶耐臭氧老化试验  静态拉伸试验法

    GB/T 944。 可锻铸铁件

    GB/T 11211硫化橡胶与金属粘合强度的测定  拉伸法
    GB/T 15168 振动与冲击隔离器性能测试方法

3 术语和定义

   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3. 1

    轨道橡胶减振器 track rubber absorber

    用于降低城市轨道交通运行中产生的轨下基础的振动水平，从而降低结构振动及其振动噪声的装

置。它依靠橡胶材料的压缩、剪切或压缩一剪切变形来缓冲列车运行产生的振动。

3.2

    动静比 ratio of dynamic to static stiffness

    减振器在某一激振频率下测得的动态刚度与静态刚度之比。

4 要求

4. 1 外观

4. 1.1 橡胶

    a) 减振器橡胶表面应光滑，无气泡、裂缝、夹皮、疏松及与金属脱胶(金属与橡胶硫化的减振器)

        现象;

    b) 减振器橡胶表面当局部存在粗糙纹或模具粗痕时，其凹陷深度不应大于1 mm、面积不应大于

        5 mm2，数量不应多于3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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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2 金属件

    a) 减振器的金属件毛坯宜采用铸件，铸件的表面不应有粘砂、氧化皮、气孔和影响零件装配及外

        表美观的缺陷;

    b) 铸件的所有棱边应去除锐边、飞边，不应有毛刺;

    c) 铸件内腔应无残留砂芯块、芯骨、飞翅和毛刺。

4.1.3 油漆

    a) 减振器的外露金属表面应根据用户要求涂刷油漆;

    b) 橡胶表面不应有油漆，可以涂刷防老化的橡胶漆;

    c) 油漆或橡胶漆表面应光亮、均匀，无滴痕和淌迹。

4.2 尺寸偏差

    减振器外部尺寸误差应符合下列要求:

a)厚度尺寸(承轨槽底平面到下安装平面距离)为+;;
b) 安装孔间距尺寸为士1 mm:

    c) 外形尺寸为公称尺寸的士200,

4. 3 工作条件

    减振器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满足减振效果要求:

    a) 工作温度:一25℃一+60℃:

    b) 最大相对湿度:”%;

    c) 阳光照射、雨水、油气和凝露。

4. 4 材料要求

4.4. 1减振器主要金属件宜采用可锻铸铁或球墨铸铁，其主要性能应满足GB/T 9440,GB/T 1348的

规定，铸铁的强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铸铁的强度要求

序号 单位 指标

抗拉强度ah MPa )500

伸长率 S5 )4

硬度 170̂ -230

4.4.2 减振器的橡胶的物理机械性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 减振器橡胶的物理机械性能

序号 项    目    名 称 单位 指标

1 扯断强度 M Pa X15

2 扯断伸长率

%

>300

3 扯断永久变形 <20

4 老化变化率(70℃X 144 h) )一25

5 与金属粘结强度 M Pa )4. 2

6 耐臭氧(40℃,50X10一‘96 h) 表面无龟裂

4.5

4.5.

性能要求

  减振器垂向的静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，同一型号产品误差范围不大于士15%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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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.2 减振器的动静比应小于1.40

4.5.3 减振器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0851,

4.5.4 减振器的疲劳寿命(垂向加载，频率4 Hz-5 Hz，力幅8 kN̂ -40 kN)应大于300万次，产品应

无外观损伤，且静刚度变化应不大于15%，垂向永久变形应小于1mm,

4.5.5 减振器扣件应具有与钢轨扣件相匹配的调整量。

4.5.6 减振器产品供货方供货时应提供产品减振效果检验报告。

5 试验方法

5. 1

5.2

试验。

5.3

5.4

5.5

5.6

用目测和相应量具对4. 1 , 4. 2的要求进行检查。

按GB/T 528的规定，对表 2中减振器橡胶的扯断强度、扯断伸长率和扯断永久变形进行性能

按GB 3512的规定，对表2中减振器橡胶的老化变化率进行试验。

按GB/T 11211的规定，对表2中减振器橡胶与金属粘结强度进行拉伸试验。

按GB/T 7762的规定，对表2中减振器橡胶耐臭氧性能进行试验。

按GB/T 15168的规定，对减振器静态刚度进行测量试验。静刚度的计算公式为:

1. 1P。一0. 9Po

X1.1一Xo.。
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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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式中:

    尸。— 隔振器额定静载荷，单位为牛(N);

    △尸— 静载荷增量，单位为牛(N);

    AX— 静变形增量，单位为米(m);

  x1.1— 在1. 1倍额定载荷加、卸载时隔振器的静变形值平均值，单位为米(m);

  Xo. 9— 在0. 9倍额定载荷加、卸载时隔振器的静变形值平均值，单位为米(m),

5.7 用动态试验机对4.5.2动静比进行检测，试验频率为3 Hz，静态载荷为40 kN，力幅为 20 kN,测

得动刚度Kd，动静比按公式(2)计算。

(2)

5.8 用电阻表测量减振器的绝缘电阻，摇表电压应高于1 000 V，先测干燥情况下的电阻，再将减振器

浸人20℃士3℃的水中，10 min后取出，采用与上述相同的方法重测电阻。

5.9 用动态试验机对产品进行疲劳试验，疲劳试验的环境温度为20℃士3℃，动态频率4 Hz-5 Hz,

循环加载300万次，垂向载荷力幅为8 kN-40 kN，横向载荷为垂向载荷的0. 5倍。试验应连续进行，

不得使用强迫冷却。

5. 10 按GB/T 1348,GB/T 944。的规定，用材料试验机对表1中的抗拉强度和伸长率进行试验。

5.11 用布氏硬度计对表1中硬度进行试验。

5. 12 用量具按图纸检验有关尺寸。

6 检验规则

6. 1 检验方式

    减振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方式。

6.2 出厂检验

6.2. 1 减振器的出厂检验由质检部门进行，检验合格后出具产品合格证。

6.2.2 减振器出厂检验的类别分为全检、抽检和批次项目三类，具体规定见表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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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出厂检验项目

出厂检验 结果形式

全检 抽检 批次

1 4.1.1 橡胶外观 . 作出检验结论

2 4.1.2 金属件外观、4. 1. 3 油漆外观、4. 2 尺寸偏差 . 作出检验结论

3 4. 4材料要求 . 提供材质报告

4 表 1中抗拉强度、伸长量率、硬度 . 提供试验报告

5 4.5.1 静刚度、4. 5. 2 动静比、4. 5. 3 绝缘电阻 . 提供试验报告

. 表示必检项目;

一  表示不检项目。

6.2.3 减振器出厂检验抽检的抽样方案，按GB/T 2828. 1中的一次正常抽样方案，具体抽样方案规定

见表4,

表4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及合格判据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
检查水平 合格质量水平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

IL AQL Ac Re

1 4.5.1 静刚度 5. 5 II 2. 5 10 11

2 4.5.2 动静比 5. 6 I 10 14 15

3 4.5.3 绝缘电阻 5. 7 II 0. 065 0 1

6.2.4 根据表4的抽样检验结果，当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时，则该批为合格;当不合格品

数大于或等于不合格判定数Re时，则该批为不合格。

6.2.5 减振器的疲劳寿命试验每批抽取总量的0.01%，但不少于2只，按5, 8检验，若有一只不合格

则判为不合格批。
6.2.6 对于不合格批，当修理和挑选后可重新进行检验。

6. 3 型式检验

6.3. 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减振器型式检验:

    a) 用户要求;
    b) 产品工艺重大改进和生产设备可能影响产品性能的重大变化;

    c) 停产半年以上，重新恢复正常生产。

6.3.2 型式检验的项目应按4. 4材料要求、4. 5性能要求逐条进行，试验方法按5. 1 - 5. 11规定，并提

交型式试验报告。

6.3.3 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，抽样方案按GB/T 2829的有关规定，判别数

据见表5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5 判别数据表

检验项目
检查水平

    IL

样本数

      n

4.5.1 静刚度 I 15 0 1 3

4. 5. 3 绝缘电阻 I 10 0 1 10

4. 5. 4 疲劳寿命 I 10 0 1 2

4.4. 1 铸铁强度 I 15 0 1 3

B类 4.5. 2 动静比 I 65 1 2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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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4 根据表5的判别数据，当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Ac时，则为合格;当不合格品数大

于或等于不合格判定数R。时，则为不合格批。

6.3.5

6.3.6

出现不合格时，应及时查找原因并予以纠正，纠正后重新进行检验。

经过疲劳试验的减振器，不应作为合格产品供货。

7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7. 1 标志

7.1.1铸件的上部有明显的“个”记号，提示减振器安装方向。

7.1.2 外包装箱除标出一般运输所需事项外，应按GB/T 191的规定，标出“小心轻放”、“怕湿”和“向

上”等标记。

7.2 包装

    减振器产品应采用简易包装。

7.3 运输

    减振器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油污等液体的侵蚀。

7.4 贮存

7.4.1减振器应在不承载的状态下贮存，贮存处应通风、干燥并避免阳光直接照射。

7.4.2 减振器应远离发热源，避免各种油类和酸碱类物质的污染。

7.4.3 在规定的保管条件下，减振器贮存期超过5年，使用前应重新检测产品质量，并满足本标准的

要求。

8 随行文件

出厂的减振器应具有如下随行文件:

a) 产品合格证;

b) 检验数据及材质报告;

)  产品外形图;

d) 装箱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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